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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 
 

一、受理范围 

1.在云南省行政区域内，对经城市、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为

历史建筑实施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

或者使用性质的行为。 

2.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 

（1）申请材料不符合相关要求； 

（2）申请材料不齐全。 

二、设立及实施依据 

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第三十五条：对历史建

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

用性质的，应当经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

文物主管部门批准，并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；

《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》第二十四条：对

确定保护的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，使用人有保持原样和

安全的义务，在修缮和改建时不得影响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，

其设计方案应当征得所在地规划（建设）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，

涉及到文物保护单位的，还应当征得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

同意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三十一条：旧城区的改

建，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，合理确定拆迁和建设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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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，有计划地对危房集中、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改建。历史

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的保护以及受保护建筑物的维护和使用，

应当遵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；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

2号）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

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》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

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22〕55号）《关

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方案》（云建名〔2

022〕54号）要求。这些法律、规章依据具体内容可通过云南政

务服务管理平台（https://zwfw.yn.gov.cn/portal/#/home）下载。 

三、实施机关 

城市、县人民政府依法确定的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化和旅游

部门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，予以许可： 

1.属于经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公布的历史建筑或经批准的保护

规划中确定保护的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； 

2.在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、街区保护范围内的，应符

合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、街区保护规划。 

3.对历史建筑的真实性、完整性不造成损害；不影响其历史

文化价值。 

4.依法具有对相关不动产权的合法处置权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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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完成工程预算编制。 

6.符合《文物保护法》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

《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》《中共中央办公

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

见》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

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方案》等法律、法规、政策要求和历史建筑保

护图则。 

五、政策、技术、数量限制 

本行政许可无政策、技术、数量限制。 

六、申请材料 

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

用性质审批申请材料目录 

序号 材料名称 介质要求 数量要求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

1 

历史建筑外部修缮

装饰、添加设施以

及改变历史建筑的

结构或者使用性质

审批申请表 

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

复印件应选用A4

纸张，同时加盖公

章 

2 
土地权属证明和房

产权属证明 
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

3 

历史建筑外部修缮

装饰、添加设施以

及改变历史建筑的

结构或者使用性质

设计方案 

原件纸质

及电子版

本 

1份 申请人自备 

4 近一个月内历史建 纸质或电 1份 申请人自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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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的正面、侧面、

后面照片各一张 

子版 

注：申请材料所需相关文书、表单可在办理窗口领取或链接

https://zwfw.yn.gov.cn/portal/#/home 下载。 

七、办理时限  

法定办理时限：20 个工作日，改造方案涉及专家评审、听

证时限不计算在内。  

承诺办理时限：5 个工作日，改造方案涉及专家评审、听证

时限不计算在内。 

八、许可收费 

本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。 

九、许可有效期 

当次 

十、办理流程 

（一）申请 

1.收件 

接收方式：窗口受理或网络受理。 

接收申请的实施机关：××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历史建筑行政

主管部门。 

窗口接收地址：××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历史建筑行政主管部

门政务服务窗口。 

网络接收地址：××××××。 

接收时间：各地根据工作日上下班时间确定。 

http://......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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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登记 

申请人通过接收窗口提交行政许可申请，并在窗口登记处登

记单位、申请人和联系电话。 

（二）受理 

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符合要求的，准予受理，并向申请单

位或申请人发送《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

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申请受理/不予受理凭证》（结

论为予以受理）。对申请材料不齐全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，

向申请单位或申请人发送《补正材料通知书》，一次性告知需要

补正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

理。 

（三）审核 

××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历史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

文化和旅游部门按照经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和街区

保护规划和相关法律法规，对《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

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改造方案》进行审核，

并开展现场踏勘。审核意见应自受理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

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申请之日起5

个工作日内出具。 

（四）决定 

根据审核意见，经××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历史建筑行政主管

部门审查签发《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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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许可决定书》（附件 4）。 

（五）送达 

《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

构或者使用性质许可决定书》，由××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历史建

筑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快递、电子证照等方式送达申请人，也可即

时通知申请人到窗口现场领取，并进行登记。 

十一、许可服务 

（一）咨询 

1.窗口咨询：××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历史建筑行政主管部门

服务窗口。 

2.电话咨询：（××××）×××××××。 

3.网络咨询：××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历史建筑行政主管部门

网上政务服务大厅。 

（二）进程查询 

1.窗口查询：××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历史建筑行政主管部门

政务服务窗口。 

2.电话查询：（××××）×××××××。 

3.网络查询：×××××××。 

（三）监督投诉  

1.窗口投诉：××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历史建筑行政主管部门

政务服务窗口。 

2.电话投诉：××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历史建筑行政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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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服务窗口纪委，电话号码：（××××）×××××××。 

3.信函投诉：××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历史建筑行政主管部门

纪委。 

通讯地址：××县（市）××路××号，邮政编码：×××

×××。 

4.网络投诉：https://zwfw.yn.gov.cn/portal/#/home。 

5.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：申请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

法权益的，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

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，

或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

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附件：1.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

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办事流程示意图； 

2.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

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申请表； 

3.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

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申请受理/不予受理凭证； 

4.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

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许可决定书； 

5.填写说明。 

 

https://zwfw.yn.gov.cn/portal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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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申请人提出申请申请人提出申请

县（市）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服务窗口

审批申请材料

县（市）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服务窗口

审批申请材料

申请材料审查申请材料审查

受理，发放《受理/不

予受理凭证》
（结论为予以受理）

受理，发放《受理/不

予受理凭证》
（结论为予以受理）

改造方案审查改造方案审查

审查意见和结论审查意见和结论

作出批准决定，发放《历史建筑外部修
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

结构或者使用性质许可决定书》
（结论为通过）

作出批准决定，发放《历史建筑外部修
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

结构或者使用性质许可决定书》
（结论为通过）

合格意见书获取
（在受理窗口领取）

合格意见书获取
（在受理窗口领取）

决定公开决定公开

发放《受理/不予受理
凭证》（结论为不予受

理），一次性告知需补

正的全部内容

发放《受理/不予受理
凭证》（结论为不予受

理），一次性告知需补

正的全部内容

不予受理，发放

《受理/不予受理凭

证》

（结论为不予受理）

不予受理，发放

《受理/不予受理凭

证》

（结论为不予受理）

发放《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
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
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许

可决定书》
（结论为不通过）

发放《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
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
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许

可决定书》
（结论为不通过）

材料不齐全
不符合相关

要求

材料符合

要求

通过

不通过

补齐资料，符合要求

现场踏勘现场踏勘

 



 — 9 — 

附件 2 

历史建筑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请单位或个

人姓名 
 

法定代表人  联系电话  

委托代理人 

（选填） 
 

联系电话 

（选填） 
 

申请人或委托

人身份证号 
 

历史建筑 

年代 
 

历史建筑

使用性质 
 

历史建筑

结构 
 

工程投资额

（万元） 
 

总建筑面积

（㎡） 
 

改造必要性 

说明 
 

改造内容 

简要说明 
 

行政许可 

申请人 

申请人（或委托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
 

（签名、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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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         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根据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、《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

名村名街保护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你（单位）于   年 月 日申请         d

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

质，并提交了下列材料： 

□ 1.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

或者使用性质审批申请表； 

□ 2.土地权属证明和房产权属证明； 

□ 3.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

或者使用性质改造方案； 

□ 4.近一个月内历史建筑的正面、侧面、后面照片各一张。 

 

 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，予以受理。 

 存在以下情形，不予受理：□1.提交的上列第    项材料不符合

相关要求；2.申请材料不齐全，需要补正上列第            项材料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

申请人签收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

 备注：本凭证一式两份，一份交申请人，一份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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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根据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、《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

名村名街保护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你（单位）于    年  月  日申请         

d        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

者使用性质。经与文化旅游部门联合审查，结论如下： 

□同意按照方案改造。 

□不同意按照方案改造。 

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 

 

 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  日内依法向              

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   日内依法向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

 

申请人签收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

 

备注：1.本决定书一式两份，一份交申请人，一份存档。 

          2.不得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改造方案，确需修改的，建设单

位应当重新申报改造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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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

 

1.填表前申请人、设计单位、技术服务机构应仔细阅读《历

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、《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

名街保护条例》等有关规定。 

2.填表人（单位）应如实填写各项内容，对提交材料的真实

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 

3.填表人（单位）在申请表中注明“印章”处加盖单位公章，

申请表涉及多页，需要加盖骑缝章，没有单位公章的，应由其法

人或项目负责人签名（或手印）。 

4.填写应打印或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，字迹

清楚，文字规范、文面整洁，不得涂改。 

5.表格设定的栏目，应逐项填写；不需填写或无相关内容的，

应划“\”。 

6.如行数和页数不够，可另加行/页（附行/页应按照文书所

列项目要求制作）。 

7.需提供的“许可文件”“批准文件”可为复印件，加盖公

章，申请人应注明原件存放处和日期并签名确认。 

 

 


